
職業災害通報系統教育訓練

環境安全衛生中心



「職業災害通報」源由
• 依據勞動部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規定。

• 為使本校各單位於職災發生時能即時通報，105年11

月完成建置本校職業災害通報系統，並於11月8日函
知本校各單位。

• 依據105年12月6日本校「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」決
議事項，於106年6月2日第一次辦理教育訓練。

• 本次訓練依據106年12月7日「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」
決議事項第二次辦理教育訓練。



相關法規說明

•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規定:事業單位勞
動場所工作者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，應在知悉
後8小時內通報所在轄區勞動檢查機構：

(一)發生死亡災害時。

(二)同一災害發生工作者永久全失能、永久部分失
能及暫時全失能之總人數達3人以上時。

(三)發生災害在1人以上，送醫後經醫院診斷通知需
住院治療時(不包含留院觀察)。

• 相關罰則：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。



通報認定說明

• 需通報對象：領有本校薪資之教職員工生。
＊學生部分，領有學校工讀薪資者，仍納入通報對象。

• 如發生職災時(含上班時間身體不適、受傷等，需叫
救護車送醫)請儘速依規定完成通報，並持續關心受
傷者是否需住院。

• 如各單位未於時限內完成通報，相關罰鍰則由各單
位自行處理。

• 相關罰則：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。

★例外：上下班通勤中發生之交通事故，無須依職業
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規定，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
檢查機構。







職災通報案例-1

案例一：上班時間受傷，當天未住院，但隔天住院
開刀，仍需通報「職業災害通報系統」。

災害發生經過：

• 本校某單位同仁，於上班時間不慎跌倒受傷，當下自行至
健康中心診療後繼續執行公務，公務執行完畢後，自行前
往至醫院進一步檢查，經診察為左側遠端鎖骨骨折，並建
議手術治療且安排於三天後開刀，當日就醫未住院；該員
下班回家休息後因疼痛不已，於隔天自行前往內湖三軍總
醫院檢查，醫師判定需立即開刀治療，故於10月2日住院，
隔日(10月3日)開刀治療，於10月4日出院。

• 環安衛中心於11月3日接獲通知該員請公傷假事宜，立即
處理職業災害通報。

• 相關罰則：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。



職災通報案例-2

案例二：上班時間受傷，沒住院需請公傷假休養，
仍需通報「職業災害通報系統」。

災害發生經過：

• 本校某單位同仁，於上班時間執行會議室張貼天花板吊燈
財產標籤時，由椅子上摔下，至使腰部下背挫傷。

• 受傷後自行前往診所就醫(腰部下背挫傷)，未住院，但因
公受傷，向學校申請3日公傷假休息。

• 環安衛中心於該同仁受傷隔日後接獲請假公文，本中心立
即通知該單位進行職業災害通報。



職災通報案例-3

案例三：上班時間身體不適暈倒，送醫診斷後需住
院治療，即通報至「職業災害通報系統」。

災害發生經過：

• 本校某單位同仁，於上班時間時突感身體不適並隨即昏倒
在地，當下同仁隨即啟動緊急災害SOP，陳報相關單位及
長官知悉，同步撥打119救護車送醫，期間健康中心護士
全程給予監測並陪同送醫治療。

• 醫院診斷完畢確認需住院治療時，同仁即通報環安衛中心，
並填報本校「職業災害通報系統」。

• 環安衛中心接獲通知時，立即處理職業災害通報。



職災通報系統登入
➢ 請由本校行政入口網登入→應用系統→環安衛中心相關系統

→職業災害通報系統，即可完成登入職災通報系統。



職業災害通報系統
➢ 職災通報系統通報畫面



建置「工程施工(裝修)通報系統」源由

• 為確實掌握校內工程施作情形，故建置工程施工(裝修)通
報系統，收集下列資料，以確保勞工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工
作之執行情形：

施工名稱

施工期程

施工地點

工程類型

工程經費

各單位施工前請確實通報



工程施工(裝修)通報系統登入
➢ 請由本校行政入口網登入→應用系統→環安衛中心相關系統

→施工(裝修)通報系統，即可完成登入施工(裝修)通報系統。



工程施工(裝修)通報系統
➢ 工程施工(裝修)通報系統通報畫面


